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渝北府复〔2023〕24 号

申请人：毕某某。

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申请人毕某某不服被申请人重庆市渝北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对其作出的《答复群众意见书》，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

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间内重新处理申请人的举报，并书面

回复。2023 年 3 月 24 日，申请人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

关依法受理并予以审理。本案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定被申请人没有履行法定职责；2、责令

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间内重新处理申请人的举报，并书面回复申请

人。

申请人称：申请人举报反映某某某平台就出资方为重庆市某

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对其催款的问题。后收到

《答复群众意见书》回复，申请人对此回复不服。1、此《答复

群众意见书》并未处理我举报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泄露我个人隐私的问题。2、未对其进行处罚。3、未告知救济途

径。综上所述，被申请人玩忽职守、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

已构成了程序违法，请复议机关依法作出决定，维护法律公正和



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一、2023 年 2 月 27 日，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向我办转送了申请人毕某某的信访投诉，转送单编号

2023xxxx，申请人反映其于 2022年 12月 15日接到 010-xxx0xxx9

的电话，对方称是某某某平台催款提醒，经查询背后的出资方为

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小贷”），

但申请人表示其本人未授权某某小贷拨打其电话及发送短信，也

未在该公司留存个人信息，其认为该行为已侵犯其隐私权，涉嫌

泄露个人隐私信息，申请人要求对某某小贷进行查处处罚，并给

予举报奖励。二、我办收到申请人的信访投诉后，按照重庆市金

融监督管理局信访投诉处理工作要求，立即履行职责对申请人反

映的问题开展核查处置，于 2023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答复群众

意见书》，并通过挂号信邮寄方式将《答复群众意见书》送达申

请人。具体调查情况如下：通过申请人毕某某的身份信息，我办

未核查到其与某某小贷存在借贷关系。对此，我办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与毕某某进行了电话联系，毕某某陈述其一位乔姓朋友

曾通过某某某平台（该贷款平台由北京某某共创公司开发运营）

申请过贷款业务。根据毕某某提供的其朋友的身份信息，查询到

乔某某曾通过某某某平台借款，且乔某某在申请贷款时将毕某某

列为了紧急联系人并填写了毕某某的相关信息，在借款审核通过

后，乔某某与作为某某某平台放款资金方之一的某某小贷签订了

借款合同。后经协调，某某某平台将申请人的手机号作了屏蔽处



理，后续不会再因乔某某的借款问题联系申请人。三、申请人所

提问题的回应答复情况。（一）关于申请人反映的我办出具的《答

复群众意见书》未处理其举报内容且未对某某小贷进行处罚的问

题。申请人毕某某投诉某某小贷侵犯其隐私权，涉嫌泄露个人隐

私信息。对此，我办立即开展了调查核实，并主动联系申请人了

解具体情况。经查，申请人并未通过某某某平台向某某小贷借款，

其有关信息系其朋友在某某某平台借款时将其作为紧急联系人

主动填写。因此，我办不存在申请人反映的未对其举报内容进行

核查处理的情况。另外，《关于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的通

知》（银保监办发〔2020〕xx 号）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妥善

保管依法获取的客户信息，不得未经授权或者同意收集、存储、

使用客户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或者泄露客户信息。经调查，申请

人毕某某的姓名及电话信息系其朋友乔某某在某某某借款平台

申请借款时主动填写，并非某某小贷非法获取。另外，乔某某主

动填写紧急联系人信息时即知晓该信息将用于乔某某借款逾期

后的紧急联系提醒，由于我办暂未发现某某小贷存在非法获取申

请人信息泄露其个人隐私以及违反上述文件关于客户信息保护

相关规定的情况，所以不具备对某某小贷进行处罚的依据。综上，

根据《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区县监管工作指引（试行）》（渝金

发〔2013〕x 号）和《关于印发<重庆市渝北区金融工作办公室

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渝北委办发

〔2019〕xx 号）等文件规定，我办作为基层监管机构，职责包



括“配合市金融监管机构对全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等

地方金融机构实施监管”，收到申请人的投诉后，我办立即开展

了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及时答复了申请人。申请人毕某某认为我

办玩忽职守、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复议机

关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2023 年 2 月 16 日，申请人毕某某向重庆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邮寄《举报书》及相关材料，称某某某平台的

出资方为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未经授权拨

打本人电话、发送短信的行为侵犯其隐私权，请求监管部门在法

定期限内明确告知对其举报是否受理，并依法对被举报人进行查

处处罚、给予举报奖励等。2023 年 2 月 24 日，重庆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作出《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接诉转送单》（编

号：2023xxxx），将申请人的投诉材料转送至被申请人，要求被

申请人“立即核处并于 2023 年 3 月 22 日前形成《答复群众意见

书》回复来信人”。2023 年 3 月 7 日，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向被申请人提交了《情况说明》。经被申请人查明，

乔某某通过某某某平台与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借款合同，乔某某借款时将申请人填为了紧急联系人，并预留

了申请人的手机号码，因乔某某未按约定还款且不接听平台电

202话，平台遂拨打了申请人电话，接到投诉后已屏蔽了申请人。 3

年 3 月 10 日，被申请人作出《答复群众意见书》并依法送达申

请人，主要内容为：“……通过您的身份信息，我办暂未核查到

您与某某小贷存在业务关系，……。根据您提供的您朋友的相关



信息，查询到其通过某某某平台申请过金融业务，且您为其在申

请业务时填写的紧急联系人。……，经协调，目前某某某已将您

的手机号进行了屏蔽，后续不会再联系您。……”。

以上事实有毕某某身份证复印件、《答复群众意见书》《重

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接诉转送单》（编号：2023xxxx）、《举

报书》、通话截图 1 张、《情况说明》、乔某某将毕某某列为紧

急联系人的系统截图、乔某某与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借款合同》、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与北京某某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北京某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与

北京某某共创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协议》、邮寄信息等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根据《重庆市小额贷款公司区县监管工作指引

（试行）》（渝金发〔2013〕x 号）第三条“区县金融办是重庆

市基层的监管机构，在市金融办的指导下，负责注册在本区县小

额贷款公司和设立在本区县内分支机构的监管工作，负责协助监

管本辖区小额贷款公司跨区县设立的分支机构。”规定，被申请

人负责辖区内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工作，具有对申请人投诉事项

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被申请人收到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转送的投诉举报材料后，对申请人投诉举报的事项进行调查未发

现重庆市某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存在有关违法事实，被申请

人据此作出《答复群众意见书》，已经履行了相应法定职责。因

告知救济途径是行政行为作出后的附带告知行为，不属于行政行

为本身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复议法》均明确规定了权利救济途径。被申请人作出《答



复群众意见书》时虽未告知申请人救济途径，但申请人已实际提

起本案的行政复议申请，其救济权利并未受到影响，不影响案涉

《答复群众意见书》的合法性。但仍需指出的是，行政行为作出

时未告知相对人权利救济途径，体现了被申请人行政行为作出的

不规范，本机关在此予以指正。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毕某某的行政复议申请。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

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2023 年 5 月 18 日


